
证券代码:002430� � � �证券简称:杭氧股份 公告编号:2014-001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

———杭州杭氧合金封头有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交易概述

2013

年

12

月

30

日

,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

五次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杭州杭

氧合金封头有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的议案》

,

同意公司与自然人股东李天林先生签订股权转

让协议

,

拟收购李天林先生所持有杭州杭氧合金封头有限公司

(

简称“封头公司”

)

注册资本的

500

万元人民币股权

,

占封头公司总股本的

25%

。

按照天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

(

天源评报字

[2013]

第

0235

号

),2013

年

6

月

30

日封头公司账面资产总额为

2,559.58

万元人民币、负债总额为

485.30

万元人民币、所有者

权益为

2,074.28

万元人民币

;

全部所有者权益评估价为

2,793.87

万元

,

股东所有者权益较账面

价值增加

719.59

万元人民币。经双方协定

,

本次封头公司

25%

股权转让协议价格为

698.5

万元

人民币

,

评估基准日至股权交割日的财务清算由封头公司负责

,

期间的损益由股权转让前的

股东按持股比例分享和承担。本次收购价格相对净资产有所溢价

,

主要原因是固定资产评估

增值

;

封头公司设备类资产的会计折旧年限短于实际经济耐用年限

,

计提折旧后的账面净值

偏低

,

导致评估增值。 上述股权收购事项完成后

,

公司持有封头公司的股权由

75%

增加到

100%

。

本次收购不涉及关联交易

,

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条件。 本次收购转让股权权属清晰

,

不存在法律障碍。

根据《公司法》、《深圳交易所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重大投资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

,

本次股权收购事项在公司董事会的批准权限内

,

公司董事会有权对本次收购行为做出决策

,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目标公司概况

1

、基本情况

杭州杭氧合金封头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

目前注册资本为

:2,000

万元

,

其中

:

本公

司出资

1,500

万元

,

自然人李天林出资

500

万元

;

注册地为

:

临安市青山湖街道坎头村

;

法定代表

人

:

赵大为

;

主营业务

:

生产

,

销售

;

合金封头

,

弯管

,

金属结构件。

2

、收购前后的股权结构情况

:

序号 股东名称

收购前的股权结构 收购后的股权结构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１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５００ ７５％ ２

，

０００ １００％

２

李天林

５００ ２５％ ／ ／

合计

２

，

０００ １００％ ２

，

０００ １００％

3

、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未经审计）

２０１２

年度（经审计）

总资产（万元）

２

，

２７１．９５ ２

，

３５０．９８

净资产（万元）

１

，

９５７．８７ ２

，

１４９．７２

净利润（万元）

－８４．０５ １５２．２７

三、交易对方介绍

股权出让方

:

自然人股东李天林先生

,

身份证号码

:330107194402020632

四、协议主要内容

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

1

、转让金额

:

公司将于李天生先生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

约定按照天源评报字

[2013]

第

0235

号评估报告的评估价值为依据

,

折算后股权转让总价为

698.5

万元

,

同意评估基准日至股权交

割日的财务清算由封头公司负责

,

期间的损益由股权转让前的股东按持股比例分享和承担。

2

、转让标的

:

封头公司

500

万股股权

3

、股权转让评估基准日

:2013

年

6

月

30

日

4

、协议生效条件及日期

:

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

本次股权转让有助于提高公司对封头公司的控制力度和管理

,

本次收购完成后

,

封头公

司将成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

,

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造成重大影响。

六、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

:

1

、杭州杭氧合金封头有限公司系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

;

目前封头公司注册

资本为

2000

万元

,

公司持有封头公司

75%

的股权

,

自然人股东李天林持有封头公司

25%

的股

权。 公司与自然人股东李天林达成股权收购意向

,

拟以自有资金收购其持有封头公司

25%

的

股权

,

完成收购后封头将变更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此次收购有利于加强公司对封头公司的

控制力度和管理。 该事项已经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

决策程序合法

合规。

2

、本次股权收购交易是在各方自愿、平等、公允、合法的基础上进行的

,

交易价格是基于

天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确定

,

公允合理

,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小股东权益的情

况。

3

、本次收购不涉及关联交易

;

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情况。

因此

,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收购股东李天林所持封头公司的全部股权。

特此公告。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月2日

股票代码:600028� � � �股票简称:中国石化 编号:临2014-02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批复到期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3

年

7

月

1

日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

出具《关于核准中国石

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

(

证监许可

[2013]852

号

,

以下简称“可转

债批复”

),

核准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

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人民

币

300

亿元可转换为本公司

A

股的公司债券

,

该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6

个月内有效

(

即有效期截

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

在取得可转债批复后

,

本公司综合考虑资本市场状况和投资者利益

,

没有启动本次可转换

公司债券的发行。 可转债批复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自动失效。

特此公告。

承董事会命

黄文生

董事会秘书

2014年1月2日

股票代码:600028� � � �股票简称:中国石化 编号:临2014-01号

转债代码:110015� � � � �转债简称:石化转债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变动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本公司”

)

于

2011

年

2

月

23

日公开发行的

23,000

万张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

(

证券代码

110015,

简称“石化转债”

)

自

2011

年

8

月

24

日起进入转股期。 有关

石化转债进行转股的详细情况请参考本公司于

2011

年

8

月

17

日发布的《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石化转债”实施转股事宜的公告》。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累计已有

8,580,860

张石化转债转为本公司

A

股股票

,

累计转股股数

为

117,873,188

股。 目前

,

石化转债尚有

221,419,140

张未转股

,

占石化转债发行总量的

96.270%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

,

现将具体情况披露如下

:

一、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本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

股份类

别

本期变动前股份数

（股）

（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占本期变动前

Ａ＋Ｈ

总股本比例

（

％

）

本期变动增加股数（股）

本期变动后股份数

（股）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占本期变动后

Ａ＋Ｈ

总股本比例

（

％

）

Ａ

股

９１

，

０５１

，

８４２

，

０５４ ７８．１１ ３３

，

１３３ ９１

，

０５１

，

８７５

，

１８７ ７８．１１

Ｈ

股

２５

，

５１３

，

４３８

，

６００ ２１

，

８９ ０ ２５

，

５１３

，

４３８

，

６００ ２１

，

８９

合计

１１６

，

５６５

，

２８０

，

６５４ １００．００ ３３

，

１３３ １１６

，

５６５

，

３１３

，

７８７ １００．００

二、股份变动后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本公司

A

股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

Ａ＋Ｈ

总股本比例（

％

）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８５

，

６６２

，

９４８

，

８５８ ７３．４９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２９０

，

８５６

，

８０７ ０．２５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转融通担保证券账户

２７７

，

１２８

，

１２８ ０．２４

卡塔尔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

自有资金

８９

，

９９６

，

１８５ ０．０８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六组合

８６

，

００８

，

１４８ ０．０７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６１

，

９７８

，

３３５ ０．０５

南方东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南方富时中国

Ａ５０ＥＴＦ ６１

，

８９５

，

１０８ ０．０５

中国工商银行

－

南方成份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６０

，

２９７

，

１４１ ０．０５

中国工商银行

－

上证

５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５３

，

１９９

，

８２３ ０．０５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４８

，

５０３

，

２０１ ０．０４

注

:

上述股东持股均为无限售条件股份。

特此公告。

承董事会命

董事会秘书

黄文生

2014年1月2日

证券代码：002047� � � �证券简称：

*

ST成霖 公告编号：2013-085

深圳成霖洁具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深圳成霖洁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通知于

2013

年

12

月

27

日以电话及邮件形式通知了全体董事， 会议于

2013

年

12

月

31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

场及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7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7

名，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古

少明主持。 会议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合

法有效。

会议就下述事项作出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申请撤销股票交易退市风险

警示的议案》。

鉴于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已实施完毕，本公司的资产、主营业务及股权结构等全面发生

变更，符合现行的《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3.2.10

条关于撤销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

示的有关规定，同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公司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

公司股票交易能否被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审核同意。 敬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关于申请撤销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 详见

2014

年

1

月

3

日的巨潮网站（

http://

www.cninfo.com.cn

）及《证券时报》。

特此公告。

深圳成霖洁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002047� � � �证券简称：

*

ST成霖 公告编号：2013-086

深圳成霖洁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申请

撤销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公司股票交易能否被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审核同意。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况

深圳成霖洁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

公司

"

）因

2011

年度、

2012

年度连续两年发生亏损，

自

2013

年

4

月

15

日起，公司股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

"

退市风险警示

"

（

*ST

）特别处理。

二、退市风险警示期间公司所做的工作

1

、公司在退市风险警示期间进行了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以下简称

"

重大

资产重组

"

）。

2013

年

6

月

1

日，公司披露《深圳成霖洁具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暨关联交易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及相关文件，进行重大资产重组。

2013

年

11

月

29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深圳成霖洁具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及向古少明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3]1509

号），核

准了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批复，公司实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公司将截至评估基准日

扣除货币资金

14,700.00

万元以及位于深圳市观澜街道福民（宗地号为

A924-0002

）的土地使

用权及其地上建筑物（上述土地及建筑物属公司闲置资产，非公司经营场所，目前仅用于出

租，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上述资产虽然能独立产生现金流，但并不同时具备投入和加工处

理过程这一构成业务的必备要素，因此不构成业务，不属于经营性资产）以外的全部经营性

资产和负债置出上市公司，置入的深圳市宝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宝鹰股份

"

）

100%

股权已于

12

月

2

日办理完毕过户等工商变更手续。

2013

年

12

月

7

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披露了《深圳成霖洁具股份有限公

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并配套募集资金之资产过户完成的公告》。

2013

年

12

月

30

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披露了《深圳成霖洁具股份有限

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并配套募集资金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

市报告书》。

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主要事项已实施完毕。

2

、宝鹰股份是成立于

1994

年

4

月

11

日，主要从事各类建筑的室内外装饰工程的设计与

施工业务。 该公司在进入上市公司前已在同一管理层之下持续经营三年以上。

3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置入资产宝鹰股份

2012

年度

"

标准无保

留意见

"

的《审计报告》，该公司

2012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912,851,581.79

元，净利润

152,187,

074.78

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52,195,010.13

元， 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646,835,046.20

元。 该公司目前主营业务经营正常。

4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宝鹰股份《盈利预测审核报告》（瑞华

专审字

[2013]

第

91290001

号），宝鹰股份

2013

年度和

2014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为分别为

20,574.23

万元和

26,074.14

万元。 根据公司与宝鹰股份实际控制人古少明及其一致

行动人深圳市宝贤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宝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吴玉琼签署的《盈利预测

补偿协议》， 宝鹰股份

2013

年度、

2014

年度和

2015

年度实现的经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20,550.72

万

元、

26,074.14

万元和

31,555.62

万元。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盈利能力增强，经营业绩明显

改善。

根据上述协议，公司将在

2013

年度、

2014

年度和

2015

年度审计时对宝鹰股份实际利润

数与前述预测净利润额差异情况进行审查， 并由负责公司年度审计工作的会计师事务所对

此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如果宝鹰股份在

2013

年度、

2014

年度和

2015

年度未实现前述预测净

利润额，古少明及其一致行动人应向公司进行补偿。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具体情况见公司于

2013

年

11

月

30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

）披露的《深圳成霖洁具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修订稿）》。

三、公司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依据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2

年

7

月第七次修订）第

13.2.10

条规定：

"

上市

公司股票交易因本规则

13.2.1

条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情形被本所实行退市风险警示

的，在退市风险警示期间，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且满足以下全部条件的，可以向本所申请

对其股票交易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一）根据中国证监会有关重大资产重组规定出售全部经营性资产和负债，并购买其他

资产且已实施完毕；

（二）通过购买进入公司的资产是一个完整经营主体，该经营主体在进入公司前已在同

一管理层之下持续经营三年以上；

（三）公司本次购买进入的资产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正值；

（四）经会计师事务所审核的盈利预测报告显示，公司完成本次重组后盈利能力增强，经

营业绩明显改善；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条件。

"

公司董事会认为，根据上述相关规定，公司符合撤销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的条件，

且公司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其他需要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或其他

风险警示的情形。

2013

年

12

月

31

日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批准，公司向深圳

证券交易所提交了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申请。

特此公告。

深圳成霖洁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002445� � � �证券简称:中南重工 公告编号:2014-001

江阴中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江阴中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2014

年

1

月

2

日在本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5

名

,

实到

5

名

,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

表决所形成决议合法、有效。 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陈

少忠董事长主持。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公司将聘请中介机构对涉及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的相关资产进行初步审计、评估

,

待确定具体方案后

,

公司将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的要求编制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或报告书

,

再次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并公告。本公司股票停牌期间

,

公司将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

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公告。

表决结果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江阴中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月3日

证券代码:002445� � � �证券简称:中南重工 公告编号:2014-002

江阴中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停牌事由和工作安排

江阴中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因正在筹划控股股东江阴中南投资有限公

司转让公司部分股票事项

,

公司股票自

2013

年

12

月

12

日开市时起停牌。

现因除控股股东转让股票之外

,

公司同时开始筹划重大事项

,

公司股票

(

中南重工

:002445)

于

2014

年

1

月

3

日上午开市时起继续停牌。

经公司确认

,

筹划重大事项涉及重大资产重组

,

因有关事项尚存不确定性

,

为了维护投资者

利益

,

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

经公司申请

,

公司股票自

2014

年

1

月

3

日起因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继续停牌。

公司承诺争取停牌时间不超过

30

个自然日

,

即最晚将在

2014

年

1

月

30

日前按照《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的要求披露重

大资产重组信息。 公司股票将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公告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后复牌。

若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召开董事会审议并披露相关事项

,

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预

案推进情况确定是否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延期复牌。 公司未提出延期复牌申请或延期复牌

申请未获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的

,

公司股票将于

2014

年

1

月

30

日上午开市起复牌

,

公司承诺在证

券恢复交易后

3

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提出延期复牌申请并获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的

,

公司累计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时间不

超过

3

个月

;

若公司仍未能在延期复牌期限内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

公司将发布终止重大资产

重组公告并股票复牌

,

同时承诺自股票复牌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如公司在停牌期限内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

,

公司将及时披露终止重大资产重组

相关公告

,

公司股票将在公司披露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公告后复牌

,

公司承诺自公司股

票复牌之日起

3

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停牌期间安排

公司自停牌之日将按照相关规定

,

积极开展各项工作

,

履行必要的报批和审议程序

,

督促公

司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审计、评估等中介机构加快工作

,

公司预计将在停牌期满前五个交易

日向交易所提交符合要求的披露文件。

三、必要风险提示

本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尚存较大不确定性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

经公司董事长签字的停牌申请

;

2.

有关资产重组的相关协议或证明文件

;

江阴中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月 3日

证券代码：002089� � � �证券简称：新海宜 公告编号：2014-001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

2014

年

01

月

02

日下午

14:00

网络投票的时间：

2014

年

1

月

1

日

－2014

年

1

月

2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

年

01

月

02

日上午

9

：

30－11

：

30

，下午

13

：

00－15

：

00

；通过深圳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3

年

01

月

01

日下午

15

：

00－2014

年

01

月

02

日下午

15

：

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3

、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4

、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5

、主 持 人：董事长张亦斌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

、股东出席情况

参与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5

人， 代表股份

164,162,046

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37.0932%

。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6

人，代表股份

163,758,846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37.0021%

，占公司有效表决权总股份

37.002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9

人，代表股

份

403,200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0911%

，占公司有效表决权总股份

0.0911%

。

2

、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会议提案进行了投票表决，逐

项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64,158,04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976%

；反对

2,000

股

,

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12%

；弃权

2,00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12%

。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未来三年（

2013-2015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64,160,04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988%

；反对

2,000

股

,

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12%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00%

。

（三）审议通过《董事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64,158,04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976%

；反对

2,000

股

,

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12%

；弃权

2,00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12%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与会董事签署的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一月二日

证券代码：002089� � � �证券简称：新海宜 公告编号：2014-002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所聘会计师事务所

转制更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于

2013

年

4

月

22

日召开

的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续聘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北京） 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3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继续聘任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3

年度的财务审计机构。

公司近日收到了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司《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变更的

函》，主要内容如下：

根据《关于印发

<

财政部、工商总局关于推动大中型会计师事务所采用特殊普通合伙组织

形式的暂行规定

>

的通知》的规定，经北京市财政局批复，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

司已完成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事务所转制工作，并更名为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 转制后的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将继续履行原会计师事务所的业务合

同。

为此， 公司聘请的

2013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更名为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

伙）。 本次会计师事务所转制更名不涉及主体资格变更，不属于更换或者重新聘任会计师事务

所的情形。

特此公告。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一月二日

证券代码:000728� � � �证券简称:国元证券 公告编号:2014-001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4

年

1

月

2

日

,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收到聘任的

2013

年度内部控制审

计机构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北京

)

有限公司《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变更的函》

,

根据《关于

印发

<

财政部、 工商总局关于推动大中型会计师事务所采用特殊普通合伙组织形式的暂行规

定

>

的通知》的规定

,

经北京市财政局批复

,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北京

)

有限公司已完成特殊普

通合伙转制工作

,

并更名为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 根据规定

,

转制后的华普天

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将继续履行原会计师事务所的业务合同

,

该事务所具备证券期

货审计业务执业资格和相应工作业绩

,

熟悉本公司经营业务

,

能够满足公司年度内部控制审计

工作的要求。 本次转制更名不涉及主体资格变更

,

不属于更换或者重新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情

形

,

公司不需要召开股东大会或履行类似程序对相关事项作出决议。 公司聘请的

2013

年度内部

控制审计机构更名为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

特此公告。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月3日

证券代码:600184� � � �股票简称:光电股份 编号:临2014-01

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履行担保责任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为原控股子公司云南天达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天达公司

")

在兵工财

务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兵工财务公司

")

的

3,000

万元借款提供担保

,

该担保于

2013

年

12

月

24

日到期

,

天达公司到期未还款。 内容详见公司

2013

年

12

月

25

日披露的临

2013-039

号《关

于担保逾期及垫付利息公告》。

2013

年

12

月

27

日

,

公司收到兵工财务公司的催收函

,

因天达公司到期未能还款

,

兵工财

务公司要求公司代天达公司偿还本金

3,000

万元。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履行了担保责任

,

代天达公司承担了

3,000

万元到期债务

,

形成公

司对天达公司的债权

,

计入

"

短期借款

-

兵工财务公司

"

、

"

其他应收款

-

天达公司

"

会计科目核

算

,

具体会计处理以年报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月3日

股票代码:603766� � � �股票简称:隆鑫通用 编码:临2014-001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质押部分限售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

,

接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控股股东隆鑫控股有限公司

(

以下简

称

"

隆鑫控股

")

通知

,

通知情况如下

:

隆鑫控股将公司

80,000,000

股限售股质押给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

质押期

36

个

月

,

已于

2014

年

1

月

2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了股份质押登

记手续。

截止目前

,

隆鑫控股持有公司

407,376,000

股股份

(

均为限售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50.922%,

其

中累计质押的股份数为

80,000,00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10%

。

本次股权质押主要用于隆鑫控股进行补充经营资金

,

该质押行为、内容、程序符合国家法律

法规和有关部门的规章制度要求

,

且隆鑫控股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

,

不存在由此产生的质

押风险。

特此公告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月2日

证券代码:600481� � � � �证券简称:双良节能 编号:2014-02

债券代码:122204� � � � �债券简称:12双良节

转股代码:190009� � � � �转股简称:双良转股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辞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如有董事对临时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的

,

公司应当在

公告中作特别提示。

公司监事会于

2013

年

12

月

31

日收到公司监事李华宝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李华宝先生因

个人原因辞去公司监事职务。

根据《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李华宝先生辞去监事职务的申请自辞职报告送

达公司监事会时生效。 此次监事辞职不会导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

,

不会影响公

司监事会正常运作。 公司将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尽快选举产生新任监事。

监事会对李华宝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及监事会所做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

!

特此公告。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4年1月3日

证券代码:002177� � � �证券简称:御银股份 公告编号:� 2014-001号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为中国工商银行

2013年度全行自动柜员机项目/自动取款机(A-A项)供应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此项目尚未签订正式合同

,

还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

最终合同金额也存在较大的不确定

性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3

年

12

月

31

日收到《中国工商银行

2013

年度全行自动柜员机项目

/

自动取款机

(A-A

项

)

谈判意见通知书》【财会

/

统一

-

总行

-

2013-024/

总

0198-

科技

-

自动柜员机】

,

内容为

:

经中国工商银行审议决定

,

同意公司成为中国

工商银行

2013

年度全行自动柜员机项目

/

自动取款机

(A-A

项

)

供应商。

公司将配合中国工商银行的要求进行下一步的工作

,

此次

,

公司首次成功成为中国工商

银行的供应商

,

体现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

进一步巩固和提升了公司在国

产品牌供应商的地位

,

为公司的长期发展战略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由于公司尚未与交易对手方正式签订合同

,

还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

最终合同金额也存

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

因此无法预计对公司未来业绩的影响

,

但该事项不影响公司已披露的

2013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情况。 公司将严格按照信息披露的有关规定及时披露项目进展相

关信息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1月2日

证券代码:000980� � � �证券简称:金马股份 公告编号:2014-001

黄山金马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请的

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黄山金马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2013

年

3

月

29

日召开的

2012

年度股东大会

,

审议

通过《关于续聘公司

2013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同意续聘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北京

)

有限公

司为公司

2013

年度审计机构。

公司于

2014

年

1

月

2

日收到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北京

)

有限公司发来的《关于会计师事务

所名称变更的函》。 内容如下

:

根据《关于印发

<

财政部、工商总局关于推动大中型会计师事务所采用特殊普通合伙组织

形式的暂行规定

>

的通知》的规定

,

经北京市财政局批复

,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北京

)

有限公司

已完成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事务所转制工作

,

并更名为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

伙

)

。

根据规定

,

转制后的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将继续履行原会计师事务所的

业务合同。 本次转制更名不涉及主体资格变更

,

不属于更换或者重新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情

形。

因此

,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将继续履行原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北京

)

有限公司与本公司签订的业务合同。

本次变更不属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事项

,

公司无需召开股东大会或履行类似程序对相关

事项做出决议。

特此公告。

黄山金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月2日

证券代码:600961� � � �证券简称:

*

ST株冶 公告编号:临2014-002

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者问询事项及

回复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现将

12

月份投资者问询的主要事项及公司回复情况整理并公告如下

:

一、投资者问询与公司回复情况

1

、公司土地资产出让工作在年内能否完成

?

公司已于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合规顺利完成了土地资产出让的全部工作。

2

、今年三季度公司亏损近

9000

万

,

年末能否扭亏

?

公司什么时间公告

2013

年度年报

?

公司上下一直在努力争取扭亏为盈

,

具体情况请见公司公告。 公司年报公布时间预约为

3

月

14

日。

二、风险提示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

,

指定的信息披露

网站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1月2日

证券代码:600027� � � �证券简称:华电国际 公告编号:2014-001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机组投产及项目核准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

")

的控股子公司杭州华电半山发电有限公司一台

415

兆瓦天然气热电联产机组于近日完成国家规定的

168

小时试运行

;

控股子公司杭州华电

下沙热电有限公司

246

兆瓦天然气热电联产机组于近日完成国家规定的

96

小时试运行

;

控

股子公司四川凉山水洛河电力开发有限公司宁朗水电站两台

38

兆瓦水电机组于近日完成

国家规定的

72

小时试运行

;

全资子公司华电国际宁夏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之宁东风电六期

49.5

兆瓦风电机组也已于近日完成试运行。 试运行期间

,

各机组运行状态稳定

,

各项指标优

良。

本公司控股开发的多个发电项目均已获得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国家发改委

")

或者

地方发改委的核准。 具体情况如下

:

1

、安徽华电六安电厂有限公司第二台

660

兆瓦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获得国家发改委

核准

,

至此两台均已获得核准

;

2

、深圳坪山

3ⅹ100

兆瓦级天然气分布式能源项目获得深圳市发改委核准

;

3

、宁夏海原

200

兆瓦风电项目获得宁夏回族自治区发改委核准

;

4

、华电康保大英图

49.5

兆瓦风电项目获得河北省发改委核准

;

5

、广东湛江徐闻华海

49.5

兆瓦风电项目获得广东省发改委核准

;

6

、华电宁东太阳能二期

20

兆瓦光伏发电项目获得宁夏回族自治区发改委核准。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1月2日

股票代码：000068� � � �股票简称：华控赛格 公告编号：2014-01

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平安银行深圳分行

授信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3

年

11

月

25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

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平安银行深圳分行申请

1.2

亿元授信额度的议案》，同

意公司根据经营业务的需要

,

以现有部分房产抵押，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

以下简

称

"

平安银行

")

申请贷款授信额度人民币壹亿贰仟万元，授信期限

12

个月。贷款利率将执行中国

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30%

之内（以平安银行放款日为准）。 具体公告详见

2013

年

11

月

27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第六届董事

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3-62

）。

201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与平安银行签订《综合授信额度合同》（合同编号：平银深分战三综

字

20131118

第

001

号），获得平安银行授予人民币壹亿贰仟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

12

个

月。 以上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的实际融资额度，实际融资金额应在授信额度内，以银行与公司

实际发生的融资金额为准。

特此公告。

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一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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